
驰名商标及其法律保护初探

储 育 明

驰名商标制度
,

是保护商标专用权的一项特殊的法律制度
。

目前
,

这一制度不仅为世界

上许多国家的国内立法所普遍确立
,

而且也成为一些国际公约的法律内容
。

长期以来
,

由于

我 国对商标权实行绝对的
“
注册主义

”

保护原则
,

因而商标立法中未曾建立驰名商标保护制

度
。

但是
,

近儿年来
,

我国陆续发生的儿起重大的商标纠纷案以及我国加入 《 保护工业产权

巴黎公约 》 ,

引起了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关注和重视
,

逐渐意识到

确立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积极意义
。

笔者就这一理论间题进行初步探讨
,

以期促进我国

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建立
。

一
、

什么是驰名商标

驰名商标
,

又称 “ 周知商标
”

或
“
世所共知商标

” ,

其英文名称为
“

W el l一 k n o w n

tar d e m ar k
” 。

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以至国际条约都确立了驰名商标保护 制 度
,

但 究 竟

什么是驰名商标
,

并没有形成十分确切或统一的定义
。

如有的人认为驰名商标是指在两个或两

个以上国家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的商标 , 有的人则认为驰名商标是指在本国范围内具 有 重

大影响的商标多 还有人认为驰名商标是指社会影响程度达到象征企业标志程度的商标等① 。

综观各国的商标立法及其司法实践
,

笔者认为
,

对驰名商标的定义应当作以下概括
: 驰

名商标是经过长期使用
、

为公众普遍知晓且享有社会信誉的一种商标
。

根据这一定义
,

我们

可以归纳出驰名商标的如下法律特征
:

第一
,

驰名商标是一项使用商标
。

一项商标
,

只有经过一定期限的公开使用
,

才能逐渐扩大其市场影响
,

为公众认识和了

解该商标及其代表的商品
。

如果商标未经使用
,

则商标本身对消费者不构成任何实质性影

响
,

也就失去了法律保护的意义
。

单纯的商标构思或宣传不是驰名商标
。

至于商标是否注册
,

与其是否为驰名商标
,

没有直接的法律联系
。

即便是未注册商标
,

也不妨成为驰 名 商 标
。

第二
,
驰名商标具有广泛的影响

。

驰名商标应当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

驰名商标影响的广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是地域范围的广泛性
。

任何商标都存在着使用地域间题
,

但是
,

不同的商标具有不同的地域

影响范围
。

弛名商标是一种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予以使用的商标
,

一般是在本国范围内具有

广泛影响
。

但有的国家规定地域范围更广 ( 如两个以上 国家范围内 ) 或更窄 ( 如本国的某地

① 曾陈明妆 《 专利商标法 选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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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范围内 )
。

无论如何
,

驰名商标应当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广泛影响
,

则是各国一致性

规定
。

二是公众影响的广泛性
。

驰名商标必须为公众共和
,

即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广大消费

者普遍知晓
。

也就是说
,

大多数消费者对该商标比较熟悉
,

能够准确地掌握该商标及其代表

的商品的一般情况
。

当然
,

这里所谓的 “ 公众
,

是相对于与使用该商品有关的社会成员的范

围而言的一种概念
。

在确定 tt 公众
”

范围时
,

不必考虑那些与使用该商品无关的人员
。

第三
,

驰名商标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
。

一项商标之所以为人们共知
,

不外两种原因
: 一是信誉卓越

,

为公众偏爱 , 二是信誉低

劣
,

为公众鄙弃
。

驰名商标属于前一种情形
,

它是一项信誉卓越的商标
。

这是驰名商标所代

表的商品质量方面的特征
。

驰名商标所代表的商品必须是优质产品
,

为公众信赖和喜爱
,
具

有良好的社会评价
。

二
、

驰名商标的保护方式

各国商标立法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是通过确认其专用权的方式实现的
。

但是
,

如何具体保

护驰名商标专用权
,

各国作法不尽一致
。

就总体而言
,

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

可以归纳为

两种基本方式
: 一是相对保护主义

,

一是绝对保护主义
。

( 一 ) 相对保护主义

相对保护主义
,

是指仅在同类商品范围内保护驰名商标专用权的一种保护方式
。

这主要

是一些大陆法国家的作法
。

其具体作法是
,
在商标法确认的相对有限的商品范围内给予驰名

商标以专用权保护
。

在该限定范围内
,

驰名商标所有人有权禁止他人使用该商标
。

否则
,

视

为商标侵权行为
。

但是
,

一旦突破该限定范围
,

驰名商标的专用权便丧失其法律效力
,

不受

国家法律的保护
,

他人可以 自由使用
。

这一限定范围就是 “ 同类商品
” ,

即在同类商品范围

内
,

驰名商标具有专用权效力
。

根据商标法原理
,

所谓 “ 同类商品
”

包括同一商品和类似商

品
。

至于具体范围的确认
,

主要是根据各国采用的商品分类表中的对商品种类所作的划分
。

以 《 供商标注册用的商品和服务的国际分类表的类目表 》 为例
,

该表将各种商品 划 分 为 42

类
,

而每一类可 以包含几种名称不同的商品
。

在同一类商品中
,

名称相同的商品为
“
同一商

品
” ,

其余的商品则为 “ 类似商品
” 。

如第 25 类商品包括 “ 衣服
、

靴
、

鞋及 拖 鞋
” 。

根 据

相对保护主义
,

如某一衣服商标为驰名商标
,

则其同一商品 ( 其他各类衣服 ) 及 类 似 商 品

( 靴
、

鞋及拖鞋 ) 均不得擅自使用该商标
。

但是
,

其他各类商品 ( 如乐器 ) 不受 这 一 专 用

权的约束
。

西德商标法第 4条第 2款规定
: “ 以下各种标记不能注册

: … … 已经被他人作为商

标使用在同种的或类似的商品上
,

为国内有关贸易界所周知
。 ”

除国内立法外
,

还有一些国

际条约也借鉴了这种相对保护主义的作法
。

如 《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 第 6条第 2款 第 1项

规定
: ,’.

· ·

…另一商标构成对此驰名商标的复制
、

仿造或翻译
,

用于相同或类似商品上
,

易于

造成混乱时
,

本同盟 国各国应依职权— 加本国法律允许— 或应有关当事人的请求
,

拒绝或

取消该另一商标的注册
,

并禁止使用
” 。

根据这一条款
,

该公约的成员国应当承担对驰名商

标实行相对保护的国际义务
。

另外
,

我国台湾省也采取了这一作法
。

( 二 ) 绝对保护主义

绝对保护主义
,

是指禁止任何商品使用他人驰名商标的一种保护方式
。

这是一种较之相

对保护主义保护范围更广的一种保护方式
,

为英美法系各国普遍采纳
。

根据这一保护方式
,

驰名商标的专用权具有绝对效力
。

其保护范围不仅包括同类商品 (即同一商品和类似商品 )
,



还包括其他各类商品
。

如英国商标法规定
,

凡驰名商标均享有专用权
,

以制止他人在任何意

义上使用该商标
。

也就是说
,

无论是同类商品
,

还是不同类商品
,

都不得使用他人的驰名商

标
。

日本也有类似的规定
。

另外
,

在司法实践中
,

大量的判例也贯彻了这一保护精神
。

如在

美国
,

香烟商标 “ 幸运牌
”

被禁用于糖果
,

钢笔商标 “ 沃特曼牌
”

被禁用于剃须刀等
。

尽管

各组商品属不同种类的商品
,

却受到驰名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或约束
。

显而易见
,

绝对保护主

义能够更加充分而有效地保护驰名商标专用权
,

从而有力地维护和强化驰名商标的信誉和地

位
。

因此
,
绝对保护主义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

,

甚至有一些采取相对保护主义的

国家 ( 如法国 ) 也开始在司法实践中采纳绝对保护主义的作法
。

三
、

驰名商标的法律效力

驰名商标的法律效力
,

集中地体现为驰名商标专用权
。

作为一项商标专用权
,

驰名商标

的一般效力表现为
:

第一
,

使用权
。

驰名商标所有人有权在其商品上自行使用该驰名商标
。

这是保护驰名商

标的根本目的
,

也是驰名商标专用权的基本职能
。

第二
,

禁止权
。

驰名商标所有人有权禁止他人使用其驰名商标
。

这是驰名商标专用权的

排他性表现
。

驰名商标所有人对其驰名商标享有独占使用的权利
。

他人未经驰名 商 标 人 许

可
,

不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擅自使用
。

但是
,

因驰名商标保护方式不同
,

其禁用范围有所不

同
,

已如前述
。

第三
,

转让权
。

驰名商标所有人有权根据本人意愿向他人转让商标使用权
。

虽然他人不

得擅自使用驰名商标
,

但经过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允许
,

仍然可以在授权范围内行使驰名商标

使用权
。

除此之外
,

驰名商标作为一项特殊的商标形式
,

在各国商标立法中还具有一些特殊的法

律效力
。

主要表现为
:

第一
,

专用权的非注册性
。

在注册主义国家
,

一项普通的商标非经注册不能 享有 专用

权
。

但驰名商标不论是否注册
,

均受商标法保护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驰名商标是对单纯的注

册主义作法的一种补充
。

在使用主义国家
,

驰名商标的专用权
,

更无注册必要
。

因此
,

驰名

商标专用权具有非注册性的典型效力
。

第二
,

专用权的非显著性
。

根据商标法一般理论
,

商标构思的
“
显著性

”

是取得法律保

护的重要条件
。

即便在注册时具备
“
显著性

”

特征
,
如因该商标的长期

、

广泛使用
,

其 “ 显

著性
”

逐渐削弱以至荡然无存 ( 如淡化为一项普通商品的一般名称 )
,

则该注册商标丧失专

用权
,

不受法律保护
·

但是
,

这一法则并不适用于驰名商标
。

尽管某项驰名商标经过长期使

用
,

商标构思本身已不具有强烈的 “ 显著性
” ,

但该驰名商标的知名度仍能维持甚至强化其

鲜明的个性
。

因此
,

在商标权存续期间
,

驰名商标可以不受
“
显著性

”

要素的制约
。

第三
,

专用权的广泛性
。

如上所述
,

在实行绝对保护主义的国家
,

驰名商标专用权的效

力及于一切商品
。

这与普通的商标专用权是不同的
。

后者的效力仅及于指定商品— 同类商

品
。

只有在同一或近似商品中使用他人注册商标
,

才构成商标侵犯行为 , 而在不同种类商品

上使用他人注册商标
,

则是一项合法行为
,

不属侵权范畴
。

相比而言
,

驰名商标专用权的效

力较之普通商标更为广泛
。



四
、

对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设想

迄今为止
,

驰名商标保护间题仍是我国商标立法中的一项空白
。

这不仅与驰名商标保护

的国际溯流不相适应
,

也影响了我国商标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
。

近期发生的几起重大商标纠纷

案就暴琳出因缺乏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间题
。

这些商标案的基本事实大致相同
:
一方当事人长

期使用的名牌商标因未加注册而被以该名牌商标注册的对方当事人指控为侵权行为
。

根据现

行的注册主义制度
,

这一指控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

因此
,

处理这类纠纷时
,

往往对创出名

牌商标而未加注册的厂家不利
,

轻则财产受损 ( 加高价购回商标权 )
,

重则商标权丧失
,

多年

努力付之流水
。

这一状况
,

不仅影响到优质产品生产者的经济利益
,

严重削弱其生产能力
,

而且

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

常因误认商标而蒙受财产损失
,

并助长了个别厂家或单位投机

取巧
,

不正当竞争的经营作风
,

污染了竞争环境和社会环境
。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
,

确立驰名商标

保护制度是迫在眉睫的立法抉择
。

但是
,

如何设立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呢 ?笔者认为
,

根据我

国商标法制建设的实际需要及国外的有关立法经验
,

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可作如下设想
:

( 1 ) 驰名商标专用权实行 “ 使用主义
”

作法
。

对驰名商标保护
,

不宜受注册主义的约

束
,

而应根据其使用状况
,

决定是否给予专用权保护
。

因此
,

如果一项驰名商标未予注册
,

仍不失其专有权效力
。

当然
,

驰名商标也可进行注册
,

从而成为一项注册商标
,

获得与注册

商标有关的权利
。

( 2 ) 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实行
“
相对保护主义

” 。

目前
,

我国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不

宜太广
。

根据我国的商标管理经验及有关国际公约的内容
,

我国应实行 “ 相对保护主义
” ,

即仅在同类商品范围内保护驰名商标专用权
。

采取这一作法的理由是
:
第一

,

与我国商标管

理水平相适应
。

我国长期采取注册主义作法
,

在认定同类商品范围问题上
,

己经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
,

从而具备了实行 “ 相对保护主义
”

的技术基础
。

第二
,
与国际公约相适应

。

我国已

经加入了 《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 ,

成为该公约成员国之一
,

而该公约采用的驰名商标保

护方式是
“
相对保护主义

” 。

在国内商标立法中采用这一作法
,

能够与我国承担的驰名商标

保护的国际义务保持一致
。

第三
,

与我国驰名商标制度处于初级阶段的现实相适应
。

驰名商

标保护
,

是我国一项新的法律课题
,

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

在这一时期
,

不宜对驰名商标的

保护过于广泛
。

实行
“
相对保护主义

” ,

可 以尽量减少工作失误或不熟练所造成的损失
。

否

则
,

可能产生驰名商标专用权滥用的消极现象
。

另外
,

我国尚缺乏充分的竞争 市 场
,

实 行
“ 相对保护主义

”

足以应付市场需要
。

当然
,

随着我国商标事业的深入发展
,

可 以 在 总 结
“
相对保护主义

”

经验的基础上
,

逐渐向
“
绝对保护主义

”

过渡
。

( 3 ) 驰名商标由国家商标局确认
。

如何确认驰名商标
,

是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关键
。

它直接影响到该制度能否发挥出在商标事业建设中的积极意义
。

根据我国现行的商标管理体

制
,

这一确认权应 由国家商标局统一行使
。

国家商标局应当根据某一项商标的使用期限
、

使用

范围
、

商品质量及公众评价等因素
,

客观
、

公正而全面地分析和评价商标的社会影响
,

以决定

其是否为驰名商标
。

其他单位或个人无权自行确认驰名商标
。

另外
,

为了保证确认工作的科

学性
,

国家应当参照注册商标审批程序
,

制定适合于确认驰名商标的法定程序
。

同时
,

还应对

驰名商标专用权的转让
、

续展及丧失等问题作出规定
,

以健全和完善我国的驰名商标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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